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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1—2月全国财政收支同比下降
本刊记者｜刘慧娴

3月 24日，财政部公布1—2月

财政收支情况。1—2月累计，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9.9%，中

央、地方收入分别同比下降11.2%、

8.6%。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下

降2.9%，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卫生

健康支出2716亿元，同比增长22.7%。

1—2 月全国财政收支同比下降的

主要原因

分析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的主

要原因：一是巩固减税降费成效，增

值税翘尾减收效果持续释放；二是上

年末延至今年初缴纳入库的税收收入

同比减少；三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进口环节税收、车辆购置税等2月

份当月申报的税种降幅明显扩大，住

宿餐饮、交通运输、居民服务等行业

税收也明显下降。

由于多数税种主要是根据上月情

况申报纳税，今年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

主要受减税降费翘尾等因素影响下降

3.9%。疫情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在2月份

明显显现，当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

降21.4%。分行业看，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行业中，住宿餐饮、居民服务、交通

运输等行业税收收入分别下降55.1%、

41.6%、37.3%，房地产业、建筑业、批

发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税收收入也

大幅下降。

财政支出方面主要是受疫情影

响，除疫情防控和“三保”支出外，部

分项目暂未启动。其中，与疫情防控

直接相关的卫生健康支出2716亿元，

同比增长22.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

央本级支出同比增长4.7%，地方财政

支出同比下降3.9%。

多措并举，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经费

保障和基层“三保”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央财

政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综合采取措施，积极安排资金，支持

地方切实做好疫情防控经费保障和基

层“三保”工作。

一是大力支持疫情防控。中央财

政统筹各种经费渠道，加强疫情防控

经费保障，截至3月21日，已累计安

排有关防控资金257.5亿元，支持地

方做好患者救治、医护人员补贴发放，

以及建立疫情防控短缺物资储备、开

展药品和疫苗研发等工作。同时，出

台了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引导企业

加快防控物资生产，减轻受疫情影响

企业负担。

二是及时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在

去年四季度已提前下达转移支付的基

础上，今年以来预拨均衡性转移支付

700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

补资金406亿元，增强地方财政经费

保障能力，支持地方做好疫情防控和

基层“三保”工作。同时，下达部分中

央基建投资、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等方

面的资金，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三是加强库款资金调度。密切关

注地方财政库款情况，建立了全国县

级财政库款监测机制，根据各地特别

是湖北等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财政

库款情况，加强资金调度，确保疫情

防控、“三保”等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

位。

四是强化对地方的督促指导。近

期，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有效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加强地方财政

“三保”工作的通知》，明确了相关要

求，提出了具体措施。中央财政将继

续督促和指导地方加快资金拨付和使

用，切实采取措施做好疫情防控经费

保障，同时提高基层财政“三保”能力，

牢牢兜住“三保”底线。

密集出台一揽子减税降费政策，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今年以来，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等部

门密集出台了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减税

降费政策，支持疫情防控、促进企业

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重点物资保障供应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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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政策。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

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

许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

企业，全额退还2020年1月1日后增

值税增量留抵税额；对纳税人运输疫

情防控重点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

税；对相关防疫药品、医疗器械免收

注册费。

二是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

税费政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

运输、餐饮、住宿、旅游等行业企业，

亏损结转年限在现行结转5年的基础

上，再延长3年； 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

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

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

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免征航空公司

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

三是鼓励社会各界捐赠的税费政

策。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

等或直接向医院捐赠用于疫情防治的

医用物资等物品，允许在缴纳所得税

前全额扣除。对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

偿捐赠用于疫情防治的货物，免征增

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四是对防疫补助收入免征个人所

得税政策。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

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规定

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

以及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的药品、

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计入

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五是加大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帮扶力度的税收政策。自2020年3月

1日至5月31日，对湖北省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

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3%预

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

值税。除湖北省外，其他地区的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

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

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

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六是稳外贸外资的税费政策。提

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对除“两高

一资”外所有未足额退税的出口产品

及时足额退税，自2020年3月20日

起，将瓷制卫生器具等1084项产品出

口退税率提高至13%，将植物生长调

节剂等380项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

9%。自2020年3月1日至6月30日，

免征进出口货物（即出口国外和国外

进口货物）的港口建设费；减半征收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

实施上述减税降费政策，有助于

加大防疫物资供给保障，支持疫情防控

工作；有助于对冲疫情影响，降低企

业生产经营成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呈现三大特点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经

国务院批准，提前下达了2020年部

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18480亿

元，包括一般债券5580亿元、专项

债券12900亿元。截至2020年3月20

日，全国各地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14079亿元，占提前下达额度的76%；

其中，发行一般债券3846亿元、占

提前下达额度的69%，发行专项债券

10233亿元、占提前下达额度的79%。

总的来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呈

现以下特点：

一是发行进度加快，部分省份提

前完成发行目标。截至3月20日，全

国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增

长55%。北京、天津、辽宁、宁波、福

建、江西、广东、四川、云南等9个地

区已全部完成提前下达新增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发行工作。

二是期限更加合理，长期债券占

比超80%。地方政府债券依法用于公

益性资本项目，项目建设和运营周期

较长。截至3月20日，地方政府债券

平均发行期限16.2年，与往年相比债

券期限与其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限更加

匹配。其中，10年期及以上长期债券

发行12131亿元，占比86.2%。

三是带动扩大投资，专项债券

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截至3月20

日，各地发行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均

用于新建和在建项目建设。其中，按

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各地发行的

新增专项债券10233亿元，全部用于

铁路、轨道交通等交通基础设施，生

态环保，农林水利，市政和产业园区

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同时，

各地用于符合条件重大项目资金的专

项债券规模约1200亿元，积极带动社

会资本，扩大有效投资。

下一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财政部将继续指导各地加快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同时坚持“资

金跟项目走”原则，督促各地尤其是

项目单位加快新增债券资金使用，加

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积极推进在

建项目建设，及早形成实物工作量，

尽快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拉动。

合理安排中央预算执行工作，积极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两会延迟召开是否会影响今年预

算执行和积极财政政策发力呢？

（一）预算执行方面

按照预算法规定，在预算年度开

始后、预算草案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批准前，可以安排下列支出：一是上

一年度结转的支出；二是参照上一年

同期的预算支出数额安排必须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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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部门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以及

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性支出；三是法律

规定必须履行支付义务的支出，以及

用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的支出。

根据上述规定，中央财政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合理安排中

央预算执行工作，积极保障疫情防控

资金，加快下达转移支付预算，充分

发挥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一是积极支持做好疫情防控。在

支持中央部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加快下达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督

促地方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优先

保障疫情防控等急需必保支出。截至

3月21日，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

资金121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

257.5亿元，基本实现了不因经费问题

延误医疗救治和影响疫情防控的目标。

二是及时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在

2019年四季度已提前下达2020年转

移支付预算6.1万亿元的基础上，截

至3月21日，已累计向地方预拨医疗

卫生、促进企业复工复产、中央基建

投资、财力补助等方面资金2071亿

元，为地方财政平稳运行、重大项目

开工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是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

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经国

务院决定，已提前下达2020年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18480亿元，其中：

一般债券5580亿元、专项债券12900

亿元。同时督促地方加快债券发行使

用，积极发挥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稳投

资、扩内需、补短板的作用。

总的来看，当前财政运行处于合

理区间，各项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二）积极财政政策

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指明了2020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大

方向。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今年财政政策的积极

取向没有改变，而且要更加积极有为，

注重从“质”和“量”两方面协同发力，

精准施策，在去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基础上，新增实施了一系列阶段性减

税降费政策，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等重

点支出需要，加大复工复产和援企稳

岗支持力度，加大对地方财政“三保”

的支持，在人大授权限额内提前下达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等，积极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财政部将按照规定继续做好预算

工作，保障中央部门正常履行职能、

疫情防控和基层“三保”等需要。同

时，将会同相关部门，抓紧细化完善

预算分配方案，以便在全国人大批准

预算后，能够及时拨付资金，尽早发

挥财政资金作用。

3月25日，在遵义市道真县上玉工业园区，贵州贵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在给杏鲍菇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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